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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拉特前旗适龄残疾儿童少年
接受教育能力评估办法
一、评估安置对象
评估对象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6-15周岁的本旗户籍儿童少年或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。
1.随班就读服务对象为：适合在全旗义务教育学校就近随班就读的6-15周岁的轻度残疾儿童少年。
2.特教学校就读对象为：全旗范围内有残疾障碍的6-15周岁中重度残疾儿童少年。
3.送教上门服务对象为：因各种原因确实不能随班就读或到特殊学校就读的6-15周岁重度残疾儿童少年。
二、实施步骤
评估安置工作以学年为周期，按以下流程进行。
（一）排查摸底
教育局要和残联、苏木镇、农牧场、社区做好数据比对工作，认真摸排核查各辖区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数量、残疾类型和程度、就读学校等情况，做到一人一案，登记造册。对适龄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情况逐一进行核实，确定其准确信息形成残疾儿童少年信息档案。
（二）科学评估，合理安置
由旗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专家委员会对未入学残疾儿童进行评估，将能够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学生按照就近服务的原则，安置到所在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；适合到特殊学校就读的，安置到特殊学校；对确实不能入学的，按照家庭自愿、适合送教、就近服务的原则，确定为送教上门服务对象，组织开展送教服务。对重度残疾无接受义务教育能力需要免学或因其他原因需要缓学的，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，由当地人民政府和旗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批。
（三）建立档案，统筹实施
各学校根据旗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专家委员会意见，为辖区内所有残疾学生建立信息档案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档案，做到“一人一案”。需要送教上门服务的学生，相关学校要做好家长思想动员工作，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，组织学校教师做好送教上门工作。
三、评估结果运用
1.根据旗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及残疾证明，结合被确诊残疾儿童实际表现，由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对其身心发展状况进行综合分析、整体评估。
2.由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合议，形成评估鉴定结果，提出普通学校随班就读、特殊学校就读、送教上门等不同的安置方式及教育建议。
3.在普通学校、特殊学校、特教班就读、送教上门或学前教育机构的残疾儿童少年，由所在学校（机构）建立学籍，学籍与年级一致。
4.康复医院（中心）或其他相关机构确定残疾儿童少年病情好转后，出具相关证明，由所在学校根据相关证明意见，采取对应的入学安置方式，为残疾儿童少年建立学籍，学籍与年级一致。
5.因身体原因暂不适合入学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，由所在学校安排建立人员花名册，完善相关档案资料。
6.对残疾儿童入学评估安置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，提供咨询，提出建议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苏木镇、农牧场、社区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与机制，为适龄残疾儿童入学提供便利条件，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入学落到实处，实现义务教育全保障。
（二）严格规范操作。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针对残疾儿童的残疾类别及其身心发展现状，选择最适合的入学方式，制定出数据准确、操作性强的安置方案。
（三）加强监测指导。及时对新增人员开展认定工作，并定期对已认定的适龄残疾儿童入学情况进行追踪、评估，根据学生现状，及时调整安置意见，做到最优安置。

